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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届会议 
2001年 5月 8日至 17日 维也纳 
议程项目 4 
开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 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决议草案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方面的技术合作和国际援助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其1997年7月21日第1997/33号决议中所附负责任的预防犯罪的要素 标准和规范

初稿  

注意到其关于有效预防犯罪的1999年7月28日第1999/25号决议 其中促请秘书处药物

管制和预防犯罪厅国际预防犯罪中心促进那些有助于交换预防犯罪的资料和经验的项目

以便鼓励在政府 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各级开展国家间的新形式的合作  

1. 强调有必要制订更有效的 针对情势和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预防犯罪举措和战略  

2. 承认制订结构性更强的框架对于在不同国家实施预防犯罪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3. 强调有必要建立国际技术合作基础设施 以便于会员国利用资源和与现有方案和

项目有关的信息  

4. 强调有必要分析所有会员国在实施预防犯罪战略方面面临的共同问题  

5. 强调发展中国家 转型期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都可从为交换预防犯罪信息而开展的

合作中受益  

6. 促请会员国 政府组织 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同国际预防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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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合作的情况下协助秘书长通过成立负责以下方面任务的咨询指导小组加强联合国预

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技术合作能力  

(a) 在会员国请求时审查和评价各种预防犯罪的国家举措  

(b) 围绕预防犯罪领域进行需要评估和诊断  

(c) 设计并协调各种预防犯罪培训方案  

(d) 协助设计 开发和实施预防犯罪方案  

(e) 根据请求协助会员国确定建立预防犯罪方案的标准和机制  

(f) 监督和评价已经实施的预防犯罪方案  

(g) 根据请求提供其他必要的专家咨询意见  

 (h) 开发各种针对情势并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预防犯罪战略的识别模型  

 

 

 

 

 


